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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应急﹝2021﹞25号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的通知

各县市区、“两区一园”应急管理（安监）局，局机关相关科室、

市执法支队：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已

经市政府审核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 4月 26日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推进依法治安，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0〕35 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20 号）、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实施意

见》（湘政办发〔2015〕101 号）、《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

年版）》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

执法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湘应急发﹝2020﹞5 号)和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计划

的通知》(湘应急发﹝2021﹞8 号)要求，按照“统筹兼顾、分类

分级、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的原则，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计

划。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决策部

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分类分级和“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原则要求，确保每一家生产经营单位对

应一个层级的监管执法主体，确保重点单位年度安全生产执法全

覆盖和一般单位“样本全覆盖下的双随机”，发挥有限执法力量

的



最大执法效能，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

和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湖南实施“三高四新”战略、为衡阳建

设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现代产业强市和最美地级市提供

安全发展环境。

二、主要目标和任务

主要目标：

通过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

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行为，全力消除事故隐患，力争实现“三坚决

三确保”目标。即：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坚决遏制较大事故，

坚决防范自然灾害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确保生产安全事故总量持

续下降，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确保我市安全生

产执法工作（执法质量）进入全省第一方阵，并在全市行政执法

案卷评查中保持以平均分第一的成绩被评定为优秀单位。

主要任务：

（一）强化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职责。

按照中办发【2020】35 号文件精神，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职责主要由市县两级承担。日常执法检查、一般违法案件查处

以县级为主。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主要承担法律法规直接赋予本级

的执法职责，组织查处辖区内跨区域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案

件，监督指导辖区内执法体系建设和执法工作，主要负责监督指

导、重大案件查处、跨区域执法的组织协调等工作。

（二）抓好市本级执法对象的监管执法。

要按照分类分级执法部署抓好“关键的少数”，做好辖区内

中央企业在湘二级及二级以下分支机构，省属企业一级及一级以



下分支机构和市属企业的监督检查（除加油站外，中央和省属企

业不得下放县及县以下）和行政处罚。根据我市经济发展水平，

结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安全生产分类分级

监管执法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湘应急发﹝2020﹞5 号)

要求，制定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计划。将

全市直管行业领域非煤矿山企业（中央、省、市属企业和其他）

和工贸企业（中央、省、市属企业和 A 档企业）、危化烟花企业

（B 档以上）共 64 家重点单位作为市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

执法计划，由市安全生产执法支队负责实施。

制定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抽查执法计划，

市局非煤、危化（烟花）、工贸等业务科室本年度对执法支队和

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园区安监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对象抽查

200 家。抽查范围：1.纳入县级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计

划的企业；2.市本级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计划企业（全

部）。通过随机抽查或组织交叉执法监督执法支队和县级安全生

产监管执法工作。

（三）加大重大案件查处和推进行刑衔接。

组织查办辖区内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案件、跨区县案

件，承接省交办案件和县市区园移送案件的查处。原则上执法支

队年度内至少办案 9 起（不含事故类案件），重大案件办理不少

于 3 起；各有关业务科室年度内至少办案 2 起，重大案件办理不

少于 1 起。要按照新《行政处罚法》、《刑法》（修正案十一）加



大对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并加大媒体曝光，形成

强震慑。

（四）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监督。

制定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监督计划。

市应急管理局对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园区安监部门和市局相关

科室、执法支队及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及相关活动开展监督。督

促相关单位依法履行职责、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及时发现和

纠正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市局业务科室和执法支队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安排开展监管

行业领域专项检查、“打非治违”行动，或者与其他职能部门开

展联合检查等执法活动，必须制定专项执法计划，经分管领导审

核、局长审批后，报局政策法规科备案。

三、重点范围和内容

（一）重点检查范围。

一是原则上纳入安全许可的危险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

烟花爆竹，以及金属冶炼单位均为重点单位。对于无贮存设施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和烟花爆竹零售店可以按一般单位对待。二

是涉氨制冷、涉爆粉尘、含危险化学品（含中间产品）使用或储

存的工贸行业单位、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近三年发

生人员伤亡事故的单位为重点单位。

（二）重点检查内容。

一是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二是安全生产源头防范落实

情况。三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情况。四是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落实情况。五是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落实情况。六是安全生产应急

管理建设落实情况。七是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保持安全生

产条件的情况。八是行政许可委托下放的企业取证情况。

四、案件办理

实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严格落实省厅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等三项制度，严格遵照省厅执法程序规程，规范

立案、调查取证、告知、案件审理、作出处罚决定等各个环节。

根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安全生产分类分级

监管执法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湘应急发﹝2020﹞5 号)

及相关规定，市局可以将行政处罚案件交由具有管辖权的县级应

急管理部门实施，重大、疑难及典型案件可以直接办理。根据中

办发﹝2020﹞35 号文件，市局可按程序调用县级应急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队伍人员力量。

五、工作要求

（一）坚持依法履职，严格执行监督检查计划。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是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监管法定

职责的具体化。市局分管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的领导要加强统

筹协调、督导计划落实，业务科室、执法支队要在年度计划基础

上，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月度或专项执法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如因特殊情况执法工作计划需进行重大调整的，应及时履行报批

和备案手续。市局各相关业务科室要主动指导各县市区所监管行

业领域的计划执法，以确保实现有效对接和重点全覆盖，加强协

调，避免省、市、县同一月度内对同一家企业重复执法。



（二）坚持依法执法，严格规范执法程序。

要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省厅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有关规定开展执法活动，全面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程序。

同时，坚持寓服务于执法的理念，在服务中实现执法，要

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规范用语指引》(湘应急

厅函﹝2019﹞538 号)要求，做到规范执法、文明执法。

（三）坚持行动牵引，推进执法考评争先进位。

全市应急管理部门要把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实施作

为安全监管“强执法防事故”行动主要任务，通过行动开展推动

解决执法力度不大的问题，通过计划实施推动解决执法数据不优

的问题，通过全面使用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管理系统执法推

动解决执法质量不高的问题，不断推进我市在全省安全生产行政

执法工作考评中争先进位。

（四）坚持宣教引领，大力加强宣传教育。

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安全生产执法活动的宣传报道。一

是督促企业扎实开展职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教育，切实提

高从业人员的守法意识。二是要做到有案必查、违法必究，

组织开展安全监管执法典型案例评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同时对查办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大案要案进行集中曝光，

形成强大舆论氛围。

（五）坚持廉洁执法，严格监督执纪问责。

全市应急管理部门领导干部、监管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

八项规定、省委九条规定、市委十条规定以及纪委派驻纪检组关

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求，始终做到忠于职守、勤勉工



作，坚持原则、廉洁执法，坚决杜绝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

枉法等问题，树立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权威，维护应急管理干部队

伍良好形象。

要将执法计划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每半年考核一

次。市局政策法规科加强对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法制监

督，严格依法行政，推进公平公正公开执法。纪检部门加强执纪

监督，督促行政执法人员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相关规定，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谁检查谁负责、谁办案谁负责”的原则，对监

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处理，确保监督检查计划落实

到位。

附件：1.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计

划

2.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抽查执

法计划

3.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监

督计划



附件 1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
执法计划

一、监管执法计划企业名单

市应急管理局将全市直管行业领域“非煤矿山（中央、省、

市属企业和其他）和工贸行业（中央、省、市属企业和 A 档企业）、

危化烟花行业 B档以上企业共 64家作为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重点对象，由市安全生产执法支队负责实施。

（一）非煤矿山（21 家）

1、地下矿（8 家）

（1）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

（2）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康家湾矿(央企，重点 A
档)

（3）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铅锌矿(央企，重点 A档)
（4）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柏坊铜矿(央企，重点 A

档)
（5）衡阳远景钨业有限责任公司(央企，重点 A档)
（6）衡阳远景钨业有限责任公司大皂工区(央企，重点 A档)
（7）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省企，重点 A档)
（8）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垱头冲工区(省企，重点

A档)



2、尾矿库（5 家）

（1）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斋家冲尾矿库(央企，重

点 A档，三等库，在用)
（2）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林果塘尾矿库(央企，重

点 A档，四等库，在用)
（3）衡阳市金水塘铅锌矿横冲尾矿库（省企，重点 A档，

三等库，在用）

（4）衡阳远景钨业有限公司文家坪尾矿库（央企，重点 B
档，四等库，在用）

（5）衡阳远景钨业有限公司三角潭尾矿库（央企，重点 B
档，四等库，停用）

3、露天矿山（8 家）

（1）湖南耒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金山石场(央企，重点 B档)
（2）常宁市龙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B档）

（3）衡南县花桥镇礼桂采石场

（4）衡阳县新塘采石场

（5）衡山县群峰机制砂有限公司

（6）衡阳市磊鑫炉料有限公司创业采石场

（7）祁东县永顺建材有限公司

（8）衡阳市愚夫矿业有限公司依波采石场

（二）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共 23 家）

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13 家，未注明的均为 B 档）

（1）建滔（衡阳）实业有限公司（A档）

（2）衡阳市盛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3）衡阳骏杰化工有限公司

（4）常宁市淇元气体经营部

（5）衡阳锦轩化工有限公司

（6）衡东县金源铝银粉有限公司

（7）衡阳市衡兴气体有限公司

（8）五矿铜业（湖南）有限公司（央企）

（9）湖南有色衡东氟化学有限公司

（10）衡阳市邦友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1）衡阳市国贸化工有限公司

（12）湖南蓝旗格气体有限公司

（13）湖南省水口山宏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烟花爆竹批发企业（10 家）

（1）衡阳市金焰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

（2）衡南县供销烟花爆竹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3）衡阳县祥富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

（4）衡山县德顺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

（5）衡东县鑫平烟花爆竹批发有限责任公司

（6）祁东县丰泽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7）常宁忠玉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

（8）耒阳市祥和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

（9）耒阳市鑫盛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

（10）衡阳市南岳区独秀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

（三）冶金等工商贸企业（共 20 家）



（1）中国五矿集团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央企，

重点 A档）

（2）中国五矿集团五矿铜业(湖南)有限公司（央企，重点 A
档）

（3）中国五矿集团五矿铍业（湖南）有限公司（央企，重

点 A档）

（4）中国五矿集团衡阳市水口山金信铅业有限责任公司（央

企，重点 B档）

（5）中国航天集团湖南中航紧固系统有限公司（央企）

（6）中国建材集团南方水泥耒阳分公司（央企）

（7）中国建材集团湖南省车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央企）

（8）中国建材集团湖南耒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花桥分公司

（央企）

（9）中国建材集团湖南祁东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央企）

（10）中国兵装集团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央企）

（11）湖南华菱集团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省企，重点 A
档）

（12）湖南黄金集团湖南稀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省企，

重点 A档）

（13）中国烟草湖南公司湖南烟草衡阳市公司（省企）

（14）湖南猎豹集团衡阳风顺车桥有限公司（省企）

（15）湖南华升集团湖南华升金爽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省企，

涉爆粉尘）

（16）衡阳华意机械有限公司（市企）



（17）衡阳市金能传媒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市企）

（18）衡阳市杰康绿色蔬菜深加工有限公司（市企）

（19）衡阳县岣嵝乡净界古坊研酒院（市企）

（20）燕京啤酒衡阳有限公司（市企）

二、重点监督检查内容

（一）加强企业安全生产“五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一是

必须落实“党政同责”要求，董事长、党组书记、总经理对本企

业安全生产工作承担领导责任；二是必须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

责”要求，所有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承担相

应职责；三是必须落实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成立安全生产委

员会，由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主任；四是必须落实安全管理力量，

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配强注册安全工程师等专业安

全管理人员；五是必须落实安全生产报告制度，定期向董事会、

业绩考核部门报告安全生产情况，并向社会公示。

（二）加强落实安全生产风险防范措施的监督检查。督促企

业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各行业提取标准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

用，确保安全生产投入到位，并保证专款专用；督促企业依法参

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及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矿山、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高危企业必须按规定投保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每年及时落实续保工作，杜绝出现脱保，确保企业

具备应对事故风险能力。

（三）加强安全生产源头防范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企

业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控，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入生产和使用）规定；有关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维

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进行经常性

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严禁使用列入淘汰落后技术装备目录的

工艺、设备；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对本单位重大危险源进行辨识、

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

（四）加强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企

业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

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危险化

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企业必须按照有关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排查治理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并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过程

中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事故发生，按规定对重大事故

隐患治理情况组织评估；已被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法责令暂时停

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的，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

经有关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五）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企

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规定，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应当经有关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

格；企业应当对包括被派遣劳动者、实习生在内的所有从业人员

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企业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

者使用新设备，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

（六）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落实情况的执法检查。督促企

业加强现场作业管理，落实技术防范措施，严禁违章指挥、强令



职工冒险作业；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

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从事危险化学品特殊作业、

涉爆粉尘、有限空间、爆破、吊装及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危险作

业时，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

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企业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

的，应当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定

期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整改检查发现的问题；两个以上企业在同

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

当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必须为从业

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七）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企

业健全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系，依法建立应急救援组织；主要负

责人应当依法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

急预案培训演练；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化学

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

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和中型规模以上

的其他企业，应当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企业应当配备必要的应

急物资及装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八）加强对企业取得许可后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严格依

照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范围、事项从事相关的生产经营活

动，不得在取得行政许可后降低安全生产条件；按照法定期限、

条件办理行政许可延续、变更手续，如实提供相关的情况及材料；

严禁转让、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发现企业不再具备许可条件的，依法责令整改直至吊销相关



行政许可证件。企业未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严肃查处。

三、检查方式和频次

对生产经营单位组织管理的行政检查以执法检查文书为主，

每年应有 1 次以上；对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的监督检查，以重

点场所、关键工艺抽查为主，必要时应进行全面检查。根据企业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等次确定检查频次，金属冶炼等工商贸生产企

业每年应不少于 1 次；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每年应不少于 2 次；非

煤矿矿山（含尾矿库）、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每年应 2－4 次。



附件 2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
抽查执法计划

一、抽查地区、数量与方式

市局非煤、危化（烟花）、工贸等业务科室本年度对执法支

队和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园区安监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对象抽

查 200 家。抽查范围：1.纳入县级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计划的企业；2.市本级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计划企业（全

部）。通过随机抽查或组织交叉执法监督执法支队和县级安全生

产监管执法工作。抽查行业领域和企业数量如下：

（一）非煤矿山计划抽查企业 40 家：对上规模的采石场、

瓷泥矿等露天矿山以及地下矿山（含尾矿库）进行重点抽查。

（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计划抽查企业 80 家：对危

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企业抽查 40 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和零售

网点抽查 40 家。

（三）工贸行业计划抽查企业 80 家：对“粉尘爆炸”、“液

氨制冷”、“有限空间作业”、“金属冶炼”等行业领域的企业进行

重点抽查。

二、抽查重点内容

重点抽查行政检查文书、案卷及被检查单位现场安全生产情



况，督促指导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和园区安监部门依法履行安全

生产监管执法职责。

三、发现违法违章行为处置方式

市局业务科室要切实履行好权限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在监管执法中发现企业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违规

行为，必须依法及时处理。发现需要立案查处的案件，可以交具

有管辖权限的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和园区安监部门实施，重大、

典型疑难案件可以直接办理，如工作需要也可以依法依规依程序

移交市执法支队进行查处，移交后对企业执法的后续程序由市执

法支队负责。



附件 3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
执法监督计划

一、主要任务

根据《衡阳市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明确市局政策法规科牵头负责对全市应急管理部门和园区

安监部门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和有效性进行动态监

督，督导全市应急管理部门和园区安监部门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检

查以及执法系统应用等行政执法事项落实，对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落实情况进行动态监督检查，对安全监管“强执法防事故”

行动开展情况和落实效果进行动态监督检查，对市局相关业务科

室和市执法支队查办的安全生产违法案件行政处罚进行合法性

审核。

二、执法监督对象及主要工作

市局机关相关业务科室、市执法支队以及县市区应急管理部

门和园区安监部门；主要监督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

三、执法监督方式方法

执法监督工作按以下方式进行：

（一）市局监管行业领域专项执法监督。2021 年，政策法

规科至少组织 1 次监管行业领域专项执法监督，对局本级监管的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



管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具体监管行业领域的确定采用随机方式决

定。

（二）县市区和园区监管行业领域执法监督。2021 年，对

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和园区安监部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实

施监督不少于 1 次。对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和园区安监部门执法

监督的组织和实施，由政策法规科制定专门计划报市局领导批准

后执行。

（三）对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和园区安监部门安全监管“强

执法防事故”行动开展情况和落实效果进行动态监督检查，结合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计划实施监督时一并进行。

四、执法监督要求

（一）工作方式以随机抽查为主，也可对重点地区、重点单

位的重点事项进行重点监督，可按“四不两直”工作方式进行。

（二）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法定程序

办事，公平公正对待和处理问题，注重执法监督与业务帮扶相结

合。

（三）工作结束后应当发出执法监督工作通报，通报情况要

一分为二，通报问题要事实清楚，以理服人，中肯提出解决问题

的建议。


